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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郑杭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从社会学视角看，在全

面深化改革中，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新型工农城

乡等社会关系的重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全会提出的 15 项关键任务中，与社会学直接相关的有：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紧密相关的有：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文化社会

学）和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环境社会学）。 
  百姓信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社会条件 
  在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的系统部署所包括的 15 项关键任务中，每项都包含非经济的社

会因素，这对改革的顺利推进和最终结果的获得，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如社会信任问题。老百

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有了百姓的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有矛盾也

好解决，大矛盾可化解为小矛盾，小矛盾可化解为和谐相处；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再好的

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现在许多干部都觉得治理社会比过去更难了。为什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如若发展到政府的公信力也出现问题，公权力就会陷入 “塔西佗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

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在不少群体性事件中都有所反映。因此，重建社

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可以说，百姓的信任和认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的社会条件。 
  新型城镇化是工农城乡双赢互利、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全会公报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

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这就勾勒出了新型城镇化所包含的要素及其与旧式城镇化的主要区别。 
  新型城镇化中的“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是一种建设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工农

城乡双赢互利的城镇化，而不是把农民看作城镇化过程中的牺牲品，为此，就必须打破城乡二元

结构这一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第二，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市民

化，力求为农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让其平等参与过程、共同分享成果，推动他们尽快进入现

代职业体系，重视他们在“身份—权益—待遇”方面的诉求。对此，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明确表述：“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

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

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

能力。” 
  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关于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

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

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可见，社会事业的改革创新，既涉及解决老百姓的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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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困境”，如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住房难等，又涉及解除他们的“未来焦虑”，如养老难，

失去自理能力后的养老更难等。如果说，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医药卫生等制度改革着重

解决的是“现实困境”，那么，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是着重解决“未来焦虑”

的。 
  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

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

安全。全会有很多新的提法，其中之一就是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 
  社会治理（socialgovernance）和善治（goodgovernance）的核心，在于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

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来共同治理和管理一个社会。需要注意的是，

对同一个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观点。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如此，公民社会的概念也应该如此。

西方的治理观点，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内在逻辑，是其多年统治和管理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并为西方根本制度服务。我们的治理观点，必须与我国的根本制度与国体政体相联系，有我们自

己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在我国历史上，治家、治国，去乱求治、总结治世的经验、梳理乱世

的教训，都有深厚的传统；在现实中，治理是为我们的根本制度服务的。 
  至于社会管理 （socialmanage－ment），它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并不通用，因为 management 主
要指经济管理，而“社会治理”则是通用的。但需注意的是，过去在中国用“社会管理”不是用

错了，现在也不是不能用了。因为“治理”也有“管”的意涵。过去讲“社会管理”也讲到管理

主体的多元性，并且强调的是科学化的社会管理。全会公报和《决定》仍然在多处使用“管理”

一词。例如“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等。此外，社会治理也

有“统治”的意味，它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总之，治理和管理不能截然割裂，治理和统治也不能

绝然对立。在这方面，要避免误读全会在管理和治理方面总的提法。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创造自己的话语提供了广阔的舞

台，社会学在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自己的学理支撑的同时，也获得了大有作为的空间。 


